澄城县水土保持工作站

澄城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

技术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完成澄城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建立相关数据库和图件。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2.1《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2.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

2.3《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 号）。

2.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号）。

2.5《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 号）、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 号）。

2.6《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2〕35号）、《财政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的通知》（财办库〔2023〕52号）。

若享受以上政策优惠的企业，提供相应声明函或品目清单范围内产品的有效认证证书。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0日历日 

4、服务地点：渭南市澄城县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施行):第二十条明确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禁止开垦种植农作物，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划定并公告禁垦范围，为项目提供核心法律依据。

2.《陕西省水土保持条例》(2024年修订施行):第十六条明确本省禁垦坡度标准(二十五度以上全面禁垦，人均耕地五亩或基本农田二亩以上地区二十度以上禁垦)，第十八条规定陡坡地经济林种植的水土保持措施要求，是区域划定核心依据。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统一土地利用类型分类标准，用于明确禁垦区域土地利用属性界定，

4.《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规定所有空间数据坐标系统标准，确保划定成果与国家地理信息数据一致。

5.《遥感影像图制作技术规定》(GB/T 15968-2008):规范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处理及图斑绘制技术要求，保障遥感数据应用合规性。

6.《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规定水土流失强度分级指标(侵蚀模数、植被覆盖度等)，用于禁垦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判定

7.《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规范水土流失现状调查、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3.为基础资料整合提供技术依据。

8.《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GB/T 17798-2007):统一矢量数据(SHP格式)、栅格数据等《成果的存储与交换标准。

9.《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针对秦岭区域明确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禁止开垦种植农作物，若澄城县涉及秦岭生态保护区，需严格遵循该条例特殊管控要求。

10.《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技术规范》:衔接“三区三线”管控要求，确保禁垦范围与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一致。
三、服务内容
精准划定项目区域内禁止开垦陡坡地的范围，确保划定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与实际地形地貌边界清晰、数据准确。形成完整、规范的划定成果体系，包括矢量数据、图件、报告等，为水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监管、执法及生态修复工作提供支撑。建立划定范围的动态管理机制，协助项目方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范围调整、数据更新等需求，保障划定工作的长效性与实用性。

四、验收标准

1、质量标准：满足相关行业规范及采购人需求。

2、验收标准：按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及澄清函、项目检查情况等综合指标进行验收。各项指标均应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



